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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与承诺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受浙

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欣氟材”、“上市公司”或“公司”）委

托，担任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

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系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关于配合做好并购

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通过尽职调查和对上市公司

相关申报和披露文件审慎核查后出具，以供证监会、深交所及有关各方参考。 

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此提出的意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的各方当

事人均按相关协议、承诺的条款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并承担其全部责任的基础上

提出的，本独立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 

1、本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交易各方无任何关联关系。本独立财务顾问本着

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本次交易出具本核查意见。 

2、本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相关各方向本独立财务顾问提供，相

关各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相关各方保证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核查意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的各方

当事人均按相关协议的条款和承诺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的基础上提出的，若上述

假设不成立，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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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中欣氟材/上市公司/公司  指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股票代码：002915 

高宝矿业/标的公司 指 福建高宝矿业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持有高宝矿业 100%股权的全体股东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高宝矿业 100%股权 

本次交易 /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 

指 

上市公司拟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高宝矿业 100%

股权，同时向其他不超过 10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核查意见 
指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中欣

氟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之独

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独立财务顾问 /独立财

务顾问 /申万宏源承销保

荐 

指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万邦评估 指 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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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

知》等法规规定的要求，本独立财务顾问审阅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浙江中欣

氟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及各方提供的资料，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四个方面发表如下核

查意见：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

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

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中欣氟材拟向高宝矿业的全体股东高宝矿业有限公司、福建雅鑫电子材料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高宝矿业 100%的股权并募集

配套资金。 

收购方中欣氟材的主营业务为氟精细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目前

公司已经形成 2,3,4,5-四氟苯、氟氯苯乙酮、哌嗪及 2,3,5,6-四氟苯四大系列、

20 多种氟精细化学品的产品结构，前述产品广泛应用于含氟医药、含氟农药、

新材料与电子化学品三大领域。 

被收购方高宝矿业从事氢氟酸、硫酸的生产与销售，属于氟化工行业企业。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1），高宝矿业所处行业

属于“C2614 化学原料制造”，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

引》（2012 修订版），高宝矿业所属行业属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6）。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行业与企业中，

相关标的公司及其所处行业不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

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

“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和企业。不属于中国证监会《关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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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重组审核分道制“豁免/快速通道”产业政策要求的相关问题与解答》确定

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

进轨道交通装备、电力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环保、新能源、生物

产业；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的其他亟需加快整合、转型升级的产业”。 

二、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是否构成

借壳上市 

1、本次交易属于同行业上下游并购 

经过十几年的技术研发、积累和市场开拓，中欣氟材已经成为氟精细化学品

细分领域的领先企业，公司2,3,4,5-四氟苯、氟氯苯乙酮、哌嗪及2,3,5,6-四氟苯

四大系列产品在同类产品市场均占有较大份额。 

高宝矿业系从事氢氟酸、硫酸的生产与销售，其中硫酸以自用为主，高宝矿

业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氢氟酸，氢氟酸系氟化工行业的基础原材料，广泛应用

于含氟制冷剂、含氟医药、含氟农药及含氟材料等领域。由于氢氟酸较高的准入

门槛，公司如依靠自身条件新建氢氟酸项目，成本较高，且新项目获批的时间较

长、难度较大。收购现有的、具备一定产能规模的、以生产氢氟酸为主营业务的

公司，有助于中欣氟材将产业链向氟精细化工产业的上游开拓，符合中欣氟材的

中长期发展战略。 

本次交易完成后，高宝矿业成为中欣氟材的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可以在合

并范围内更加灵活地调配资源，使高宝矿业与中欣氟材及其子公司在技术研发、

产品市场、人才培养、生产制造、资金管理等方面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

上市公司与高宝矿业各自的业务优势将形成强有力的互补关系，进而实现协同效

应。因此，本次交易将壮大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综

合竞争能力、市场拓展能力、资源整合能力，进而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增强抗

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实现上市公司的快速发展。 

2、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浙江白云伟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白云集团”），徐建国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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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类型属于同行业并购，且不构成借

壳上市。 

三、本次交易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本次交易由中欣氟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中欣氟材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两项内容组成。 

中欣氟材拟向高宝矿业有限公司、福建雅鑫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高宝矿业 100%股权。中欣氟材同时拟向包括公司控股

股东白云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发行股份，需通过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结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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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经核查《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相关文件，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涉及的行业与企业不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

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

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与企业；本次交易涉及的行业不属于

证监会《关于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豁免/快速通道”产业政策要求的相关问题

与解答》确定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

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电力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环保、新能

源、生物产业；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的其他亟需加快整合、转型升级的产业”。 

2、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交易类型属于同行业上下游并购，不构成借壳上市。 

3、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需通过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 

4、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结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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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中欣氟材股份

有限公司本次交易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孙艺玮     彭奕洪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声明与承诺
	目    录
	释    义
	第一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二、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是否构成借壳上市
	三、本次交易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第二节  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